补充协议书
甲方：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住所地：长春市吉林大路6188号
法定代表人：李卫国

委托代理人：于海军
乙方：长春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住所地：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常德路1800号9-3号厂房
法定代表人：刘东明
委托代理人： 

鉴于甲、乙双方于2019年10月8日签订了编号为2019022的《投资协议书》（以下简称“原协议”）一份，乙方因受新冠疫情和项目延期影响，无法完成原协议中约定的经营指标，向甲方提出房屋租金减免、压缩租赁面积及按照市场价收取后续租金的申请。现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在原协议的基础上，达成如下补充协议：
一、按照原协议2.4条约定，乙方未达到约定产值，需向甲方缴纳租金。经计算，自年月日
至2022年12月31日，乙方按照原协议共应缴纳的厂房租金 638.64万元，甲方本着扶持企业的原则，同意将乙方截至2022年12月31日应缴纳的厂房租金数额降低至200万元。

二、乙方承诺于2024年12月31日前将本协议第一条所述200万元租金分三期交付完毕，具体支付方式为：2023年12月31日前缴纳第一期金额60万；2024年6月30日前缴纳第二期金额60万；2024年12月31日前缴纳第三期金额80万。如乙方未按时足额缴纳任意一期款项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照原协议约定的租金标准向甲方足额缴纳自年月日之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
的租金，并按照原协议的约定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三、因乙方市场规模缩小，甲方同意乙方减少租赁面积的申请，即：自2023年7月1日起将厂房租赁面积减少至3000平方米，办公室租赁面积减少至500平方米。同时，甲方同意自2023年1月1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
，租金标准按照18元/平方米/月计算，甲方不再对乙方进行经济指标考核。其他费用以乙方与租赁物产权所属单位签订的正式租赁合同为准，乙方需按规定正常缴纳。

四、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7月1日期间：乙方应按照缩减后租赁面积3500平方米×18元/平方米/月的标准缴纳租金，这期间租金共计378000元；乙方应按照实际租赁面积7392平方米×1.5元/平方米/月的标准缴纳物业费，这期间物业费共计66528元；上述费用共计444528元，乙方应于2023年9月31日前全部缴清，如乙方未按时足额缴纳该款项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照原协议约定的租赁面积及租金标准、物业费标准向甲方足额缴纳自年月日起至实际返还厂房之日止的乙方未支付费用，并按照原协议的约定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五、乙方应于2023年7月31日前将多余的厂房空间面积腾出，乙方按时腾出后，乙方按照缩减后面积缴纳取暖费和物业费，厂房剩余空间由商务局统筹租赁给其他企业，届时剩余空间的取暖费由其他承租企业缴纳。如截至年月日厂房剩余空间没有其他企业承租的，则厂房剩余空间自年月日至年月日的取暖费用      元由乙方和租赁物产权所属单位按照各承担50%，其中乙方承担     元（含税）。支付方式为      向乙方交付符合税务机关要求的发票后，乙方向其支付取暖费用。乙方未按时腾出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照全部厂房面积缴纳物业费及采暖费。
六、以上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租赁费用、物业费及取暖费用等费用）均为含税价格，全部费用的支付方式均为      向乙方交付符合税务机关要求的发票后，乙方向其支付相应费用。

七、甲乙双方都保留通过诉讼解决本合同争议的权利，在本协议生效后，如果任何一方不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义务，另一方有权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八、补充协议与原协议约定不一致的以补充协议的约定为准，本协议未约定事项，仍适用原协议约定，未尽事宜，双方可通过补充协议确定。

九、本协议由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本协议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为《补充协议书》签署页）

甲方（印章）：                乙方（印章）：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此处须标明具体日期，以免出现歧义。


�依照本协议第四条的约定，2022年12月31日后的租金按新价格、新支付方式支付，因此，与2022年12月31日前的原约定有区别。


�此处为原合同租赁期，符合双方约定，“以后”过于模糊，因此，需要写明具体时间。







